
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實習業務辦法
1、 主旨
台北數位藝術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為培育跨領域之當代藝術研究及數位藝術經營業務人才，以科技工程與藝術領域整合之實驗資源，協助國內外大學、院校栽培美術館研究及實驗研發人員、並促進本中心與學術機構之交流，特提供國內外大學、院校在校學生至本中心實習、研究。
2、 實習期間
(1) 配合每年大專院校寒暑假期間，以寒假一個月、暑假一個月(得視個別需要最多延長至二個月)為期。

(2) 每週實習時間：週二至週五 9:00-18:00，中午12:00-13:00為午休時間（視中午排班情形彈性處理）。 
(3) 病事假請填寫請假單，並於事前報備，病假如無法事前報備，亦請於當日以電話告知。
(4) 早上十點未到中心實習，且未以電話報備，視同無故缺席。
(5) 無故缺席三次即通知學校並終止實習。
3、 實習對象
(1) 現就讀於國內外大學院校修習藝術相關科系或相關課程，並對科技藝術或博物館學之研究，以及美術館相關實務訓練有特別需要和興趣之學生，均可向本中心教育推廣組提出申請。
(2) 本中心技術研發組之實習僅供資訊、電子、電機工程等相關科系申請，以及對裝置或開發新軟體有興趣之學生皆可提出申請。
(3) 外籍申請者須具備國、英語其一項聽說寫語文能力，請自行取得及延長留台簽證。
4、 申請辦法
(1) 寒假實習於每年11月31日之前，暑假實習於每年5月15日之前接受申請。 
(2) 個人申請部分，申請者請填寫本中心實習申請表(另請同時將電子檔e-mail至hugo@dac.tw不需附照片、證件影本及簽章)，並檢附履歷表、自傳、歷年成績單及教授推薦信一封，寄至台北市11158士林區福華路180號，台北數位藝術中心教育推廣組。信封上請註明「申請實習」。 
(3) 學校申請部分，由各學校科系推薦名單，各受薦學生除上述文件外，需另外提供詳述本次實習之實習目的。 
(4) 資格符合者另行通知前來中心面試，面試通過者將統一於本中心網站公告。
(5) 實習申請洽詢：教育推廣組長王啟真先生，hugo@dac.tw，7736-0708分機602。

5、 實習內容

(1) 以實習教育推廣組、展覽組和技術研發組各組業務為主。實習第一週，觀摩本中心各類導覽及各主要業務承辦人介紹業務。 
(2) 實習第二週開始，由各實習業務承辦人管理並安排相關業務實習。
(3) 業務許可範圍內得參加演講、內部訓練、工作坊等課程。 
(4) 撰寫實習報告一篇(至少三千字)並於實習結束前繳交。 
(5) 教育推廣組實習內容為教育推廣、導覽、撰寫電子報等業務；展覽組實習內容為展場服務、撰寫展覽文宣、企劃；技術研發組實習內容為技術研發、軟體研究、硬體設計製作。
(6) 實習：
1. 針對申請人所學、專長、志趣分派到中心各組實習，為了解中心展場服務業務，實習人員皆需參與導覽及服務台的工作。
2. 實習生憑本中心發給之識別證進出，隨身攜帶，以資識別與門禁管制，實習期滿應即繳回。
6、 考核

(1) 由實習生所屬研習組組長、實習業務指導員依本中心實習研究評量表項目、實習出勤、實習日誌、實習研究報告、實習心得、依實考評。
(2) 凡申請實習學生須依規定時間至中心實習，無故遲到早退者不開具實習證明。

(3) 實習期間如有不適任或損害中心聲譽之行為，經本中心各組別相關同仁提出實證，本中心有權終止實習並撤銷其實習資格以通知就讀系所，當事者應繳回識別證件，相關資料留檔備查。
7、 本注意事項經館務會議通後實施，修定時亦同。


